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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介紹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1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暨實務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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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貳、單獨立法核心概念

肆、結語

壹、前言

叁、職災預防與重建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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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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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之預防投資，可減少工作災害與疾病，並增進勞工健
康與生產力，有利於整體社會。

ILO(1964)第121號公約規範，各國應依採取有效措施，預防工
業意外事故與職業疾病；為失能者提供重建服務，協助其返回
原職場，如難以達成，則應視其體能與能力尋找最適合之有酬
工作；及採取有效措施，為失能者分配最適合之工作。

聯合國(2006)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規範，締約國應採取
適當步驟，促進身心障礙（失能）者之職業與專業重建，提出
保留工作和重返職場方案。

國際勞工組織(ILO)

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

國際公約與推動經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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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間德、日、韓等先進國家，均利用職災保險
基金投入職災預防及重建之工作。

✓ 運用職災保險基金成立職災預防及重建之法人機
構，協助政府及雇主推動職場安全衛生及職災勞
工重建相關工作。

✓ 由專業機構及人員，從醫療復健到社會復建的整
合過程，對職災勞工提供完整之照顧。

國際公約與推動經驗(二)

特別強調各國有必要建構具韌性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連結職
災預防及重建，以維護勞工安全健康，並穩定勞動力市場。

ILO(2021)428世界安全衛生日

國際推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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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單獨立法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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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連結職災預防與重建業務，整合勞保之職災保險

與職災勞工保護法

職災保險自
勞保條例抽離

職災勞工保護法
（整合後落日）

建構包含職災預防、重建及補償之保障專法

勞工職災保險及保護法單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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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重點

• 上限涵蓋9成以上薪資

規劃72,800元

• 下限定為基本工資

• 受僱勞工強制納保

• 到職即生保險效力

• 提供多元加保管道
擴大納

保範圍

提高投

保薪資

整合預

防重建

提升給

付保障
• 編列保費20%支應

• 成立預防重建法人

• 擴大職業傷病通報

• 認可醫療與職能重建機構

• 重建服務法制化

• 優化職業病鑑定制度

• 擴大醫療給付內容

• 提高傷病給付水準

• 增列部分失能年金

• 增列遺屬一次金

• 年金按投保薪資比例計算

• 職災年金與其他年金得併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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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職災預防與重建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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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預防及職災勞工重建經費來源(§62)

◆ 職保法(舊法)規定：
職災保費賸餘款提撥40%，投入職災預防與職災勞工重
建之相關計畫，有財源不穩定及運用有限性等問題。

◆ 災保法(新法)規定：
明定職災保險費收入20%內編列經費辦理：

➢ 職業災害預防

➢ 職業災害勞工重建

➢ 職業災害勞工傷病通報、個案服務及轉介

➢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含離職退保追蹤健檢)

➢ 捐(補)助成立財團法人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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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成立財團法人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70)

法人與政府部門(職安署)角色區分

➢ 職災預防及重建政策規劃

➢ 法規研擬與訂定

➢ 制度之建立與計畫管理

➢ 監督檢查之執行

(執行高度公權力事項)

➢ 統籌辦理職災預防及職災勞工

重建宣導、輔導、推廣與教育

訓練等技術性工作

➢ 職業傷病防治與職災勞工重建

等服務性工作

(執行未涉公權力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署
財團法人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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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

職安署與預防及重建中心業務分工示意
(例-職業傷病服務體系)

職業傷病診治、職能復健機構
(即原傷病防治中心、工作強化中心再提升)

財團法人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委託協辦

職業傷病防治、職能
復建管理及品質審核
等服務協助事項

•依災保法研訂職業傷病防治、通報及職

災勞工重建法令制度

•訂定認可職災醫療及職能復健機構之資

格、人員、給付標準、服務方式及督導

考核事項

•依主管機關之政策與法令，建構職業傷病診

治及職能復健技術服務規範

•綜理全國性職業傷病通報資訊、辦理各項診

治與重建服務品質審查，及相關補助核發

•協助主管機關辦理督導考核事項

預防及重建法人主辦：勞動部職安署主辦：

進行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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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委託10家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補助88家網絡醫院(111年)

職業傷病診治與重建服務現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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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職災勞工工作能力強化、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職務再設計、職業
輔導評量等服務，協助其儘早原職場復工或再就業，復工率約8成。

補助28家職能重建單位-每年服務超過600位職災勞工

以原有工作能力為目
標，進行工作模擬及
工作能力強化訓練

職業傷病診治與重建服務現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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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醫療機構

職業傷病通報

1. 院內跨科通報

與資源整合

2. 網絡醫院通報

復工計畫

1.功能性評估

2.就業適性評估

3.溝通協調

傷病診治

1.診治/復健

2.職能復健

職業暴露
調查與評估
→醫師可實施

疑似職業病
實地訪視

◆特殊職業病(群聚)

調查

◆區域職業傷病資源

整合與交流

◆區域重要職業傷病

議題追蹤

➢ 作為職業傷病防治
政策建議

認可職業傷病醫療機構服務內涵(§73)

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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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勞工重建服務內涵(§64-§69)

社會復健
職災勞工個案管理(§65)

心理支持、社會適應、福利諮詢、權益維護

醫療復健
(§38)

醫治療養
復健服務

職能復健
(§66)工作分析/

能力評估/
工作能力強化/
(§67)輔助設施

職業重建
職業輔導評量

職務再設計
職訓、就服

原職場

復工

重返職場

再就業

(§68)勞工職能復健津貼
(§69)雇主獎勵性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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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復健-個案管理模式(§65)

醫療 地方政府
(專業服務人員)

勞工
發生
職災

個
案
管
理
服
務

復
工
協
助

轉
介
職
業
重
建
資
源

家
庭
支
持

勞
動
權
益
維
護

連
結
社
福
資
源

其
他
相
關
協
助

及早介入
整合資源
維護勞雇關係

勞工/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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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職能復健機構申請認可程序

醫療或職能復健機構檢附申請書(含服務實績)、資

格證明及服務計畫書等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並送審議小組審議通過

審議小組委員7-11人，任期3年

應考量直轄市及各縣市之地區服務需求及區域

平衡；申請機構服務量能及品質。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並公告，最長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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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保法職業傷病通報流程

一般民眾
(雇主、勞工本
人及知悉傷病
者)

一般醫療
機 構

職業傷病通報
(登錄個案姓名、聯絡資料
及 傷 病 情 形 等 )

主管機關
評估需求

(職業傷病診治、職能復健
、職業重建、勞動權益保
障 及 職 災 預 防 等 )

地方政府
(社會復健、
權益保障)

認可
醫療機構

認可
職能復健機構

其他單位
(職安衛機構-預防介入)

(勞 保 局-補償給付)
職業傷病通報系統網站：https://nodis.osha.gov.tw/

•雇主依職安法
第37條通報之
職災
•地方政府警消
單位掌握之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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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災保通報

勞保

給付資料

勞檢

通報資料

職災勞工服務資訊整合管理系統
個案通報及轉介

災
保
通
報

認可醫療機構
內職業傷病診
治整合服務中
心外之醫療單

位通報

一般民眾、
一般醫療機構

災保通報經比對超過14日仍
未有勞檢通報資料→

產製報表予綜規組

災保通報資料→ 
產製清單予安全組

地
方
政
府

系統自動
比對有無
重複個案

.

傷
病
資
料
指
派

受僱
判斷

勞保局

認可醫療機構
直接服務

認可職能復健專業機構
直接服務

財團法人防治處審查 財團法人重建處審查

傷
病
資
料
處
理

接
案
評
估

直接服務

地方政府服務流程

有轉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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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醫療機構(職醫) 、非職醫(一般科)、職
災勞工本人、事業單位(雇主)等通報職業傷
病(含疑似職業病)、專業服務及早介入

認可職能復健專業機構
認可職業傷病醫療機構

院內資源整合、跨專科通報、提供職災勞工診治
、評估、重返職場整合性(一站式)服務、
拓展RTW職能復健機構與職業傷病服務網絡

擴大職災勞工職能復健服務

培力醫事專業、適切醫療與職能復健，
導入合意復工計畫、提供津貼獎勵誘因，
創造多贏就業保障。

擴大職業傷病通報

整合職災通報資訊並建立資料庫

整合職安法37條通報、保險給付申請、
各地方政府消防體系、輿情及疑似職業病
通報，建立我國職災勞工資料庫

職安署
+

財團法人
職災預防及

重建中心

災後之個案重建服務支持

職災勞工客製化的個案服務，以重返職場為目標，
提供社會(心理)復健、職業重建服務等
增加投入RTW專業服務人員

經專業評估，依職災勞工實際需求，提供
必要後續生活或工作所需之輔具補助；
傷病住院期間之照顧補助

職災勞工重建服務執行策略

器具與照護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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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職業病鑑(認)定程序

勞工、雇主 勞 工

中央主管機關-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地方政府(認定)

提供專業意見

認定有困難或
勞雇對認定有異議

對職業疾病
診斷有異議

勞保局(審定)

認為有必要

問題：行政處分互不拘束、易生
矛盾，重複申請耗費行政成本..

優化職業病鑑定制度(§75) (1/2)



23

中央主管機關--職業病鑑定

審查困難
認有必要

• 案件複雜
• 爭議審議
• 訴願決定
• 行政訴訟

勞工疑有職業病
經醫師診斷

勞工申請職業病給付

勞保局審核

職業病鑑定會
(職業暴露調查、評估、審查…)

專業意見作為
保險給付參據

若經認可醫療機構診斷
保險給付有爭議

被保險人可要求鑑定

強制納保者，毋論
有無加保 均有適用

擴大保險涵蓋

單軌制

優化職業病鑑定制度(§7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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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者權益(§63, §78)

◆ 因應問題

部分職業病如因石綿等引起，因潛伏期長，且發病後可能

短期內死亡，現行退保後失能給付無法提供適當保障。

◆ 施行後

➢特定有害作業之勞工(潛伏期長者)，於離職退保後，得申

請 。(§63)

➢授權子法規定，經認可醫療機構之職醫診斷為保險有效期

間執行職務罹患職業病者，得申請醫療補助 失能或死亡

津貼。(§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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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法對於相關津貼補助之整併(§79-§81)

對 象 職災勞工保護法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有加保

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含退保後職業病)
失能生活津貼
家屬補助

併入保險
相關給付(年金)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刪除

器具補助
看護補助

§79器具補助
§80照護補助(增列住院期間) 
(§78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者納入)

未加保

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失能生活津貼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器具補助 家屬補助

刪除

看護補助
失能補助
死亡補助

§81照護補助
失能補助
死亡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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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津貼補助於新舊法之適用(§79-§81)

新法施行前

職業傷病

有加勞保

勞保給付 原職保法補助

新法給付及補助(§79、80)

未加勞保 原職保法補助

新法施行後

職業傷病

有加保險 新法給付及補助(§79、80)

未加保險 新法補助(§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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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職業衛生危害預防-整合性預防規劃

危害源辨識 暴露評估及控制 職業傷病

物理性危害：火災爆炸危害、
噪音、振動

化學性危害：化學品源頭管理
(管制、優先)

生物性危害：有害病原體、動
物、植物危害預防

人因工程危害：骨骼肌肉傷害、
負重、反覆作業疲勞、振動

社會、心理因素危害(職場不法
侵害、過負荷)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勞工作
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
管理

密閉設備、通風換氣設備、
生物安全櫃

防護具選用(呼吸防護計畫、
防護衣、防護具之選擇、
使用及維護)

人因危害、社會、心理因
素危害評估量表之使用及
管理改善建議

職業傷病通報

職業病鑑定

職業病流行病學調查(含病例對
照研究、世代追蹤研究、因果
關係建立、群聚調查等)

新型職業病之警告及預警機制

復工計畫(含勞工作業環境之評
估及改善)

災保法第16條-職災實績費率、高風險行業職安衛績效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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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 我國自2004年建構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體系，

COVID-19疫情期間穩健持續提供服務。

◆ 配合修法擴大職災勞工預防、診治及重建服務，

創造勞工、雇主及政府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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